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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府授教秘字第 1140364745號 

 

申  訴  人：林彥呈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及職稱：○○○○○ 

圖書館主任 

                通訊住址：○○○○○ 

                收受送達地址：○○○○○ 

原 措 施 學 校：○○○○○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年 8 月 24 日○○字第○○○○○號函、

○○年 9 月 1 日○○字第○○○○○號函、○○年 8 月 7 日○○字

第○○○○○號函檢附職場霸凌調查報告及○○年 1 月 21 日○○字

第○○○○○號令申誡 1次，提起申訴，本會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一、 ○○年 8 月 24 日○○字第○○○○○號函、○○年 9 月 1 日

○○字第○○○○○號函及○○年 8 月 7 日○○字第○○○○

○號函檢附職場霸凌調查報告：申訴不受理。 

二、 ○○年 1月 21日○○字第○○○○○號令：申訴駁回。 

事   實 

一、 申訴人因○○年 3 月至○○年 4 月間疑涉職場霸凌事件，原措

施學校依 109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職場霸

凌注意事項）第 7 點規定，組成 3 人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

簡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經審酌各項資料及訪談相

關人後，作成「○○○○○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

（以下簡稱調查報告），認定職場霸凌事件部分成立部分不成

立，原措施學校即以○○年 8 月 7 日○○字第○○○○○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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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原措施 1）送達申訴人。申

訴人另於○○年 8 月 18 日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向原措施學校

申請複製或複印職場霸凌相關之錄音及資料，原措施學校以○

○年 8月 24日○○字第○○○○○號函（以下簡稱原措施 2）

拒絕提供閱覽卷證回覆申訴人，申訴人復於同年 8 月 28 日向

原措施學校再申請閱覽及複印本案相關資料，原措施學校以○

○年 9 月 1 日○○字第○○○○○號函（以下簡稱原措施 3）

以原措施 2 已敘明理由，故再次拒絕申訴人之申請。申訴人不

服原措施 1 及原措施 2，故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提起申訴，本會經評議後作成原措施 1 申訴無理

由，及原措施 2 就申訴人個人訪談逐字稿部分申訴有理由，其

餘部分申訴無理由之決議，並以本市○○年 5 月 15 日○○字

第○○○○○號函檢附申訴評議書（以下簡稱本市申訴評議

書）送達申訴人。另原措施學校依調查報告之處理建議，於○

○年 1 月 9 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考核會）進

行審議。考核會經審酌各項資料，決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2目考列申訴人申誡 1次，原措施學校並以○○年 1月 21

日○○字第○○○○○號令（以下簡稱原措施 4）送達申訴

人，申訴人不服原措施 1、原措施 2、原措施 3及原措施 4，故

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原措施 4 之懲處係依調查報告之處理建議，然做成調查報告

之調查小組不察職場霸凌申訴案非職場霸凌，僅係申訴人與A

員在特殊期間工作事務之協調溝通問題，而引發雙方互動的

不快，A 員並未受有不法之侵害，而調查小組未盡調查義

務，也未釐清事實，導致所載之事實認定與客觀事實有所出

入，應有違誤。 

（二） 調查小組對於申訴人於訪談時所提出的說明，調查報告幾乎

不採申訴人之說法，故為證明調查小組未盡職權調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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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扭曲被訪談人所表達之情形，影響申訴人未來循法律

途徑救濟後，可順利撤銷基於認定有違誤的調查報告做成之

懲處，及回復申訴人被錯誤調查認定侵害之名譽權，故依行

政程序法第 46條取得閱覽卷宗的權利應屬合法且合理。 

（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申訴人於會議中確認如下： 

1. 撤銷原措施 2及原措施 3，並請求同意申訴人閱覽、抄寫、複

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申請。 

2. 撤銷原措施 1成立職場霸凌之部分。 

3. 撤銷原措施 4。 

三、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 

（一）申訴人不服調查報告霸凌成立之部分，既經申訴及再申訴被

駁回，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以下簡稱

評議準則）第 25 條之規定，申訴人係就已決定之同一原因事

實重行申訴，應為不受理決定。 

（二）申訴人請求閱覽調查報告多份附件部分，因屬調查報告之附

屬資料，同前述理由，應為不受理決定。且訪談錄音及逐字

稿固屬事實陳述，但涉及調查小組之思辯過程及法規保密之

必要性，衡諸申請閱覽非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要，故不宜

公開或提供。 

（三）原措施學校之懲處係依據調查報告霸凌成立之事實，原措施

學校考核會之組成、陳述意見之通知、會議決議及送達之程

序皆依相關規定辦理，故考核會決議核予申訴人申誡 1 次之

措施，應無違誤，本件申訴應無理由。 

理   由 

一、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 

（一） 評議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

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為之；……」第 25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6 款規定：「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二、提起申訴逾第十二條規定之

期間。……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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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重行提起申訴。」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申訴無理由者，

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二） 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6款第 2目及第 3項規定：「（第 2

項）獎勵分記大功、記功、嘉獎；懲處分記大過、記過、申

誡；其基準規定如下：……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申

誡：……（二）處理業務失當，或督察不週，有具體事實。

（第 3 項）前項各款所列記大功、記功、嘉獎、記大過、記

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第 9條第 1項、第 3項、第 4項及第 6項規定：「（第 1項）

考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

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

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任期一年。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二十人之學校，得降低委員

人數，最低不得少於五人，其中當然委員至多二人，除教師

會代表外，其餘由校長指定之。……（第 3 項）委員每滿三

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

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第 4 項）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第 6 項）委員之總數、選

舉與被選舉資格、會議規範及相關事項規定，由學校擬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第 10 條第 1 向規定：「考核會會

議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決議。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

及記大功、大過之平時考核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第 16 條第 1 項

規定：「教師成績考核經核定後，應由學校以書面通知受考

核教師，並附記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

關。」第 20 條規定：「（第 1 項）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

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

教師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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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第 2 項）考

核會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

相關人員列席說明；通知書應記載列席說明之目的、時間、

地點及得否委託他人到場。」 

二、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

勝任其傳道、授業及解惑之職務及工作，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

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以為之，因而學校本

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年終考核之判斷，具高度屬

人性，原則上應尊重其判斷。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

考核業務，其考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

程序規定、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有無

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

錯誤、有無違背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或牴觸上位規範、是否有違

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

予以審查（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415號判決參照）。 

三、 本件原措施 1 及原措施 2 部分，已經本會評議決定在案，故申

訴人係就本會已決定之申訴案件重行提起申訴，本會依法應予

以不受理。另原措施 3 部分，申訴人顯已逾 30 日之申訴救濟

期間，本會依法亦應予以不受理，先予敘明。 

四、 本件原措施 4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茲說明如下： 

（一）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之組成、陳述意見程序、會議決議及決定

之送達，均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 申訴人主張原措施學校調查報告所認定職場霸凌事實認定有

誤。查該調查報告之事實認定業經本會評議申訴駁回在案，

有申訴評議書可稽，故申訴人之主張顯無理由。 

（三）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經審酌申訴人提出之陳述意見書及調查小

組列席之說明，已就申訴人有利不利之情況併予考量後綜合

審議，故決議給予申訴人依考核辦法考列第 6條第 2項第 6款

第 2 目申誡 1 次之措施，與法相合。申訴人請求撤銷原措施

之主張顯無理由，本會依法應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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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

並不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第 25條及第 29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 2 日 

主席 ○○○ 

 

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3

